附件2：
南京林业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协议

甲方：教务处

乙方：□国家级  □省级 □校级项目组全体成员及指导教师
为确保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以下简称项目）按计划开展工作，并产生预期成果，特制订本协议。

一、甲方义务：

1．按学校规定提供经费支持。
2．提供政策支持，组织专家评审、中期检查和结题验收。
二、乙方义务：

1．保证项目按计划进行，按时间节点要求在南京林业大学大学生创新项目管理系统（http://kyxl.njfu.edu.cn/）和江苏省大学生创新项目管理平台(http://jscx.njnu.edu.cn)上完成全部操作流程。网上操作没有完成的，不能安排结题考核。

2．依据项目的性质，研究成果须包含但不仅限于下列情形之一：

（1）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2）专利申请证明；

（3）软件著作权登记证明；
（4）实际预期功能并可以演示的实物作品。
3．在项目结题后，进一步深化研究内容，转换为毕业设计（论文）题目，成为高质量的毕业设计（论文）。

4.将所取得的成果的电子稿，上传到学校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管理系统中。

三、结题验收标准
	项目类型
	优秀
	合格

	国家级
	省级重点项目（国家级）
	理工科：1篇SCI（或EI），或1篇核心加1项专利
文科：1篇核心
	省级以上2篇，或2项专利,或省级以上1篇加1项专利

	
	省级重点项目（含自筹项目）
	
	

	省级
	省级一般项目
	1篇核心，或省级以上2篇，或省级以上1篇加1项专利
	省级以上1篇，或1项专利

	
	省级指导项目
	省级以上1篇，或专利1项
	1篇正式发表的论文

	
	校企合作基金项目
	
	

	校级
	校级项目
	1篇论文，完成了具有创新性、实用性的实验作品或实物
	材料完整，完成申请计划任务。


备注：发表论文原则上要求以项目组成员（本科生）为第一作者，高水平论文可以是指导教师为第一作者、项目组成员（本科生）为第二作者，作者单位为南京林业大学，并注明基金名称（江苏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南京林业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项目编号和项目名称。申请专利要求申请后获得专利局的受理并获得受理号，原则上要求以项目组成员（本科生）排名前二。
指导教师为第一作者、项目组成员为第二作者发表的论文和申请专利，不能参与评优，但可以作为结题验收成果。
四、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

名称
	

	结题

时间
	年  月  日
	预期成果形式
	□  公开发表的论文

□  学生专利申请证明

□  学生软件著作权登记证明
□  实际预期功能并可以演示的实物作品

	项目

主持人
	学号： 
	姓名： 
	学院： 
	手机： 

	
	学号：
	姓名：
	学院：
	手机：

	成员

（不含负责人）
	学号：
	姓名：
	学院：
	手机： 

	
	学号：
	姓名：
	学院：
	手机：

	
	学号：
	姓名：
	学院：
	手机：

	
	学号：
	姓名：
	学院：
	手机：

	指导

教师
	姓名：
	学院：


五、本协议从签发之日起生效，一式两份，甲乙方各执一份。
甲方（盖章）：                     乙方
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组全体成员签字：      

                               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